
房屋租赁合同
甲方：罗定市对外经济发展公司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
经公开招标，乙方中标后，租用甲方座落于罗定市大岗东路148号大发厂综合大楼首层6卡商铺（约296.45㎡）用于经营           之用，每月租金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元整。签订租赁合同时预交         作为押金，本合同终止时退还给乙方（期间不计息）。

乙方中标后，由于甲方需要时间清空房屋场地，自签订租赁合同起，60天内交出商铺场地，乙方在交接场地之日开始缴纳租金，同时租赁期限亦开始起算。
（三）租用年限为五年，第一年月租金以中标金额为准，自第二年起的月租金以上一年月租金为基础递增10%，即为新一年的月租金。           

（四）在合同租赁期内乙方不得中途擅自转让、转租或分租给第三方经营，违者，甲方将没收押金外并有权终止本租赁合同，收回出租场地。并且在租赁期内，乙方不得中途退租，若需中途退租，必须经得甲方同意，甲方不同意，则不退还押金。

（五）承租者必须持证合法经营，各类经营证件自行办理，出租方可提供办证所需涉及甲方提供的证明，若不持证经营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，与甲方无关。

（六）在乙方承租期间，屋内的一切装置、设备、建筑物及附属件必须爱护好、保管好，如有损坏者，由乙方负责维修或照现行价赔偿。若私自变更墙体结构，除没收押金外，甲方有权收回出租场地并要求赔偿损失。
（七）为维护罗城街的公共卫生和环境卫生，乙方必须服从管理，搞好公共环境卫生，各自门前遗留的垃圾要及时清理，做好门前三包，不准在空地上乱堆乱放物品，以免造成安全隐患，乙方禁止在屋内以柴、草、煤、柴油和煤油等有烟物品作燃料，如确实需要使用燃料的，只能使用电、煤气、石油气。严禁往窗外和排污渠投扔杂物，乙方在租赁期内必须保持卫生责任区域的卫生清洁，必须服从我公司的管理和监督，我公司将会定期进行检查，如不按规定实施，加收租金500元或停业，以至收回出租场地。    （八）房屋在乙方使用期间所产生的其他费用由乙方承担，如房屋的物业费、税费等其他费用。

使用的水、电费要按水、电部门规定逐月交清，不得拖欠。违者除没收押金外，甲方有权收回出租场地。

（九）每月的租金，乙方必须在当月的十日前缴交，如逾期不交纳，除按银行同期贷款一年期利率（LPR）的标准计算规定计息外，逾期达到30天，甲方有权收回出租房屋，解除租赁合同，并没收押金。所拖欠的租金，以经营的商品按国家规定价格（如没有规定价格时，可按当时市场价格的80%为作价标准）作价抵押。
（十）若乙方失去房屋经营权，必须在租赁合同到期后五天内无条件搬清铺内所有物品，并将承租物交回承租单位，逾期不交还或不搬清场地内物品，将当无主货物处理，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新承租者，从交接场地之日起，可享受30日免租金作为装修期限。
（十一）乙方如有违反上述规定，或在执行合同期内违法经营受罚或停业处理时，停业期内也要缴交租金，押金不得退回。

（十二）乙方必须做好安全生产和防火、防盗等“三防”工作，并是安全生产和“三防”工作的直接责任人，因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乙方负全责，与甲方无关。若因此而造成甲方有损失的，乙方要无条件赔偿甲方的损失。

（十三）本租赁合同在  2023  年     月    日起至 2028 年    月     日止，租赁期内一切风险由承租方自行承担，本公司概不负责。如因城建规划或上级主管公司需要收回拆除改造，乙方在接到甲方的书面通知时，本合同随即终止。乙方必须无条件终止本租赁合同，马上搬出本房屋，并交清所欠租金和水电费后甲方才能退回押金，甲方不作任何补偿、赔偿。

（十四）本合同共二页，一式二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为凭，所签上述合同，甲乙双方无异议。签名盖章后生效，共同遵守。

甲  方：罗定市对外经济发展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 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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